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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》立法说明

为落实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私募条例》）

有关规定，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中

国证监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基

金法》）、《私募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了《私募投资基

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私募基金信息披露，是投资者掌握私募基金投资运作情况、保

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性制度，也是提高私募基金投资运作透明度、

促进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重要保障。《基金法》《私募条例》对私

募基金信息披露活动作出了明确规定。为落实《私募条例》规定，

中国证监会制定了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，明确私募基金信息

披露活动的基本要求，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共七章四十四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

容：

一是总则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基金合同、公司章程、合伙协

议（以下统称基金合同）、托管协议约定，以投资者利益为根本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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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点，向投资者披露私募基金信息，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。明确私募基金销售机构接受私募基金管

理人的委托向投资者披露私募基金信息的要求，强调私募基金管理

人不因委托私募基金销售机构披露信息而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信息

披露义务。

二是信息披露基本要求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基金合

同约定的信息披露内容、渠道、方式、频率向投资者披露私募基金

信息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愿信息披露要求。明确私募基金穿透

披露要求，提高行业透明度。强化私募基金的风险揭示基本要求。

明确私募基金托管人履行与托管业务有关的信息披露职责，以及对

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务情况等信息复核审查的要求。明确信息披露

的禁止性行为，包括对投资业绩进行预测，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

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、最大亏损，公开披露或者变相公开披

露等。

三是定期报告、临时报告和清算报告。明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

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定期报告类型和具体内容。明确私募基金发生

重大事件时，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编制临时报告，并在该事项

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披露。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及时

向投资者披露清算公告、清算报告以及与清算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

相关信息。

四是信息披露事务管理。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托管

人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。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股东、合伙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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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的信息披露配合义务。明确加强未公开信息管理、资料

保存等要求。

五是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。明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私

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托管人、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基

金服务机构，以及前述机构的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活动

及相关服务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可以依法采取责令改正、监管谈话、

出具警示函等行政监管措施，依照《私募条例》等对相关违法行为

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4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5 日，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向社

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 96 家机构及个人的意见建议。总的来看，

各方认为制定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监管规则对于完善私募基金监管规

则体系、提高行业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有重要意义，并对个别条款

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。主要意见及吸收采纳情况如下：

一是关于信息披露时限和频率。有意见提出，考虑到定期报告

的工作量和不同类型私募基金的特征，建议适当延长私募证券投资

基金季度报告的披露时限，并取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披露季度报告

的强制要求。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吸收了上述意见，将私募

证券投资基金季度报告披露时限由十个工作日修改为一个月，将私

募股权投资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频率由季度修改为半年度。

二是关于信息披露内容要求。有意见建议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

底层资产信息披露的具体标准。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吸收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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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意见，进一步细化了底层资产信息披露的要求，明确私募证券

投资基金应当披露投资资产类别、金额、比例等情况，私募股权投

资基金应当披露私募基金投资标的名称、投资金额及比例、投资标

的投资架构、权属确认等情况，以及对不同类型私募基金的穿透披

露要求。

三是关于私募基金自愿信息披露制度。有意见建议明确自愿披

露信息的底线要求，防止自愿披露信息异化为营销手段。《私募基

金信息披露办法》吸收了上述意见，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自愿披露

的信息，不得与依照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披露的信息相冲突，不得

误导投资者，不得出于营销等目的临时性、选择性披露信息。

四是关于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法定性要求。有意见建议在私募

股权投资基金、创业投资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中增加“基金合同对于

本章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另有约定的，可依照基金合同执行”的规

定。考虑到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是信息披露的底线要求，在

此基础上，可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向投资者披露更多的信息，但不得

排除法定的基本要求，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未采纳该意见。

四、实施安排

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办法》自 202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自施行

之日起，新提交备案的私募基金应当符合本办法关于基金合同等相

关条款的有关规定；施行前已备案的存续私募基金变更基金合同的，

相关变更事项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。


